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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晚报社部分物业招租启事
泉州晚报大厦地处泉州市丰泽区刺

桐南路东侧，泉州地标性建筑。万达、领

show商圈交汇，交通便利，临近高速入

口，拥有5000平方米超大停车场，安全

卫生内部大食堂，现部分物业公开招租：

一、泉州晚报大厦

1.三层南A区（832m2），层高五米，

高档装修。

2. 五层东区（450m2）、五层西区

（570m2），可整层打通，普通装修。

3. 七层 705、706室（90m2），707、

708室（112m2），712、713室（114m2），

716室（47m2）。

4.十一层东区（652m2）、十一层西区

（320m2），可整层打通，重新装修刚满一年。

二、泉州晚报附属楼

1.一层I区c单元（193m2）。

2. 二层 K 区（490m2）、二层 J 区

（523m2）、二层L区（533m2）、二层M区

（492m2）。

以上区域月租金挂牌价45元/m2。包

含税费，免物业费、水费，每30m2发放一

部车辆免费通行证。

三、城东安吉路澜湖郡3-1101室

（122.35m2，月租金挂牌价1800元）、3-

229 室（65.67m2，月租金挂牌价 1300

元 ），锦 洲 瑞 苑 212、213 店 面

（115.12m2，月租金挂牌价1266元），泉

州晚报附属楼第三层（2842m2，月租金

挂牌价65366元），泉州晚报附属楼第四

层（2842m2，月租金挂牌价65366元）。

联系人：许先生 李先生

联系电话：0595-22500288

13850755888 13959998369

报名地址：泉州市产权交易中心（泉

州市丰泽区海星街100号东海大厦A幢

市行政服务中心4楼450室）

具体的交易方式、时间、地点及竞价

规则、承诺函等详见泉州市产权交易中心

网站：www.qzcq0595.com。咨询电话：

22189025。

小心这些隐私“刺客”
打火机、圆珠笔成窃听窃照设备，线上平台公开销售 律师称应谢绝购买此类设备

有的酷似打火机、有的伪装成插线板，还有的隐藏在圆珠笔、充
电宝等日常用品中……随着网络应用和寄递业的发展，窃听窃照设
备的生产、销售、使用门槛不断降低，益发易获取、难监管。

近年，国内多地公安部门接连破获生产、销售窃听窃照设备案
件。但记者近日调研发现，一些线上平台仍在公开销售隐蔽性强的
窃听窃照设备，部分商家甚至主动在页面上展示音视频的录制效果，
以诱导有目的性的买家咨询购买。

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设备也是
一种犯罪，律师表示，即使是针对
近亲属使用窃听窃照设备，在未
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也可能
触碰法律底线。

“只有打火机大小的录像机你
见过吗？镜头可180度旋转，可以随
身携带或藏身角落，黑暗环境下有
夜视功能，连上手机就能实时查看，
录像时长高达几十个小时……”在
某“种草类”社交平台上，输入指定
关键词进行检索，就会蹦出这款密
拍设备的相关介绍页面，左下角还
可直接下单购买。

使用此类关键词在其他电商平
台上检索，同样有类似产品在架售
卖。对实物测量后记者发现，这款
售价200多元的密拍设备长约10厘
米，全身黑色，在使用者着深色上衣
时可直接夹在上衣口袋内，从外观
察与一支签字笔无异。在调整摄像
头角度后，既可拍摄高清照片，也可
录制高清视频，开启全程没有声音
或其他提示。

除此之外，该“种草”平台上还
有“眼镜录像机”“手表录像机”等多
款伪装成日常用品的窃照设备出
售。此类商品多以“家庭安防”“照
看小孩”“婚姻调查”等名义挂售。
据业内人士介绍，使用此类广告语

既能防止平台的关键词监测，也能
引起潜在买家的注意。

一些电商平台也在售卖窃听设
备。在某电商平台上，部分店铺在
销售一种名为“声音放大器”的设
备。根据介绍，该设备是用于“听墙
壁内管道声音”，以此来确定“漏水
点”。而实际上卖家在推销时使用

“用这款设备可以听到你想不到的
声音”“隔着墙壁就能听到清晰对
话”等话术，暗示该设备可用于窃听
隔壁房间的谈话声。在该商品下，
有买家作出“听得很清楚，很刺激”
等使用评价。

记者注意到，一些商家声称此
类窃听窃照器材是“取证设备”。
但专业人士告诉记者，使用此类设
备所获取的证据并不合法。“一般
情况下，使用窃听窃照设备获取的
证据，法庭会作为‘非法证据’予以
排除。”北京康达（厦门）律师事务
所律师张翼腾说，“调查取证”不是
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的免罪牌，更不
应作为部分商家售卖此类设备的

“开罪借口”。

相关法律法规对窃听窃照设备
有明确界定标准，销售伪装的录音
录像设备涉嫌违法犯罪。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非法生
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窃听窃照专
用器材罪。公安部等三部门发布的
《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
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
明确，任何伪装或以隐蔽方式使用
的录音录像器材都可能被认定为窃
听窃照专用器材。

世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新锐
律师表示，在司法实践中，“长得像”
打火机、圆珠笔的录音录像设备或
者隐藏在眼镜、充电宝中的录音录
像设备，均会被认定为窃听窃照专
用器材，销售此类器材存在较大法
律风险。

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设备也是一
种犯罪。相关法律人士告诉记者，
即使是针对近亲属使用窃听窃照设
备，在未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也
可能触碰法律底线。

“有的人以调查配偶在婚姻
关系中是否忠诚为由，使用窃听
窃照设备对其进行监视，甚至将
相关内容发布到微信群或社交平
台上，这类行为就构成违法。”张
翼腾律师说，民法典、治安管理处
罚法、刑法等对此类行为均有规
定，使用窃听窃照设备进行监视
活动不仅侵犯他人隐私权，如果
任意将录制内容发布上网，还涉
嫌侵犯其名誉权。

有业内人士反映，还有一部分
买家将购得的设备用于偷拍盗录影
视作品、私自录制商业谈判内容等
领域，不仅存在侵犯著作权风险，还
可能泄露商业秘密，甚至威胁公共
信息安全以及国家安全。

“有的年轻人‘无知者无畏’，在
不了解相关法律风险的情况下贸然
使用此类设备实施违法行为，案发
后也容易被追究法律责任。”张翼腾
律师提示，消费者应收起自己的“好
奇心”，谢绝购买此类设备。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还在平台
上发布“如何自制窃听窃照设备”的视
频教程。在某“种草类”社交平台上，一
名博主分享了伪装成充电器的摄像头
的详细制作方法。在该视频下，一些网
友评论表达了购买意愿并询问价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空间安全
学院教授左晓栋认为，售卖窃听窃照
设备是违法行为，而教授、传播违法器
材的制作方法有不良示范作用。

左晓栋建议，有关部门在查处线上
售卖窃听窃照器材相关案件的同时，督

促相关平台履行主体责任，承担审核义
务，下架法律法规已有明确规定的“违
禁商品”。作为平台方，应利用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强内容审核与巡
查，不让不法商家有机可乘。

此外，有关部门还应提升跨部门
情报共享能力，构建打击窃听窃照设
备生产销售的一体化生态网络。“一些
新出现的窃听窃照设备未必由公安部
门最先发现，执法与行业管理部门要加
强情报共享，以策万全。”网络安全专家
毕马宁建议。 （成商 瞭望 颜之宏）

整治：合力斩断线上销售渠道

售卖、使用存在严重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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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缴获的伪
装成各类生活用品
的窃听窃照器材眼镜录像机


